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201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及成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雪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8072065M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二路6号厂房四楼C区
我局于2025年7月27日、7月31日、8月11日、12月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经查，你单位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已发生重大变更，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应及时修订应急预案的情形，即：“企业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二）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5年7月31日、8月11日、11月5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南屏三厂项目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设备销售合同、合同中止协议、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珠海及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实验车间迁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珠香环建表﹝2006﹞00520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珠香环验表﹝2007﹞23号）、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400618072065M001X）、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及副本，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5年7月27日、7月31日、8月11日、11月16日、11月17日、12月2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视频、关于明确珠海及成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编制应急预案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条款的函及内部签报、关于明确珠海及成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重新备案应急预案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条款的复函及内部签报；2025年7月31日、8月21日、12月1日你单位提供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逾期的整改情况说明、珠海及成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变更并启动预案修订备案的说明，证明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违法行为。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履行下列义务：（四）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演练；”以及第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三）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于7日内完成整改并提交完成整改的书面材料。

上述整改期限为我局给予你单位的执法观察期。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与复查，经核查已按要求整改且没有出现新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7层东座1715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刘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756-8938095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2日
